一、维保范围：
主要包括钟楼区行政中心主大楼-1～12楼，西大楼1～4楼相应部位的多联机空调，共202台室外机，924台室内机，总容量2599匹（按室外机功率计算）。
二、服务要求：
（一）维保内容及标准
1、保证所有空调机组的正常运行，检验及重新调整整机组运行，每套每年二次。
2、室外机冷凝器清洗，每台每年二次。
3、室内机送风口、回风口过滤网清洁，每台每年二次。
4、机组系统检查调整各设定值至正常，每套每年二次。
5、空调系统按需要免费补充冷媒（少量补充时）。
6、遥控器（线控器）的操作性能检测，如开关机、模式切换、风量调节等，每台每年二次。
7、室内机漏水的检查，排水盘的清洁和保养，每台每年一次。
8、检查机组电子膨胀阀开启度、各类传感器灵敏度，每套每年二次。
9、检查冷媒系统泄露情况，每套每年二次。
10、检查蒸发器进出口温度，每套每年二次。
11、检查压缩机各部位温度和排气、吸气压力，每套每年二次。
12、检查压缩机三相电压与电流，每套每年二次。
13、检查膨胀阀、换向阀、电磁阀等阀门的工作状态，每套每年二次。
14、检查油电加热器、汽液分离器、排气止回阀等工作状态，每套每年二次。
15、检查控制系统的动作程序、主板控制顺序是否正常，每套每年二次。
16、检查任何不正常的噪音和振动，每套每年二次。
17、检查及收紧电路上各电线接点，每套每年二次。
18、检查电机绕组是否有断路、短路或接地情况，每套每年二次。
19、调校安全及控制装置，使机组在安全运行区间内，每套每年二次。
20、检查室外主机及管路支架除锈、刷漆、保温材料修补，每套每年二次。
（二）其他维保服务要求
1、因采购人现有空调设备全部为“日立”品牌多联式空调机组，为保证维修保养的服务质量以及更换的零配件质量，供应商维保服务应符合日立厂家相关技术要求。
2、供应商须具备独立完成本项目的售后服务能力，同时必须熟悉项目情况及详细需求，但供应商不得因此使采购人承担有关的责任和蒙受损失。供应商中标签订合同后，不得以不了解项目情况及详细需求为理由而向采购人提出任何索赔的要求，对此采购人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3、在维保期内，每年度夏、冬两季空调使用前，成交供应商安排专业维保人员进行全面清洗维保工作，每季度安排技术人员全面巡查，并定时完成各项性能检查，并提交相应状态报告。
4、维保期内，正常工作日（含周六、日），成交供应商接到用户报修电话或采购人指令后，及时电话响应回复确认维修处理时间，法定工作日半小时内（节假日1小时内）到用户现场开始维修检查。法定工作日半小时内（节假日1小时内）成交供应商未开始维修，则采购人有权在合同应付款中扣除以2000元/天为标准的逾期维修违约金。如超过8小时仍未开始维修，则采购人有权在合同应付款中扣除以5000元/天为标准的逾期维修违约金。
5、法定节假日安排维修值班，春节假期内，如有报修，成交供应商及时赶到现场维修，法定节假日（除春节假期外）若有故障发生需及时维修，接到报修电话或采购人指令后，1小时内（交通或其他意外情况可能适当延长，最多延长不得超过1小时）赶到现场开展维修。法定节假日（除春节假期外）如12小时内成交供应商未开始维修，则采购人有权在合同应付款中扣除以2000元/天为标准的逾期维修违约金。超过2天后每超过1天，违约金为5000元/天标准的逾期维修违约金。采购人有权直接从剩余未支付款项中扣除。
6、维保过程中，采购人将定期或不定期的对驻现场维保人员人数进行核查，如发现维保人数不足5人，则有权在合同应付款中扣除500元/人/次作为标准的违约金。
7、维保过程中，因成交供应商人员维修或施工引起的设备或其它损坏，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及费用。
8、成交供应商维保期间，做到科学维护、安全操作、文明施工，遵守采购人一切规章制度，不能影响采购人正常生产、办公秩序，并接受采购人监督检查。
9、成交供应商维保结束应填写《空调系统维保记录表》，并交给采购人留存。
10、成交供应商凭由采购人指定人员签字的《服务单》结算维保费用。
（三）安全和文明服务要求
1、维护人员应具备的常识和专业知识，采取必要措施，统一着装保证文明和安全施工、检修。
2、维保期间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的办公活动，如有个别有可能影响的服务内容，须事前通知，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
3、成交供应商必须服从采购人提出的文明服务的要求，维保范围和维保人员活动范围，不得超出采购人指定的区域。
4、维保期间产生的任何垃圾、废料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清理至采购人指定的区域，成交供应商的设备工具自行负责整理。
5、维保期间的焊接作业，成交供应商须安排有证人员并做好相应防护措施，成交供应商对自身维保人员的安全负一切责任，采购人免责。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响应采购文件全部内容，并严格按照签定的合同全部内容提供优质而高效的服务。
2、供应商须对投标的信息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3、供应商应自觉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接受行政监督部门、主管部门、服务使用单位的监督，并严格遵守相关管理制度、办法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管理。 
4、供应商不得索取、收受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或者利用工作之便，牟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5、供应商不得与他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6、供应商不得背离职业道德，无原则附和项目单位违法违规的要求和行为。
7、供应商不得在执行业务过程中，故意向他人泄露保密资料，收受贿赂，索取回扣或其它不正当利益。
8、供应商不得出现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五）特别要求
1、如出现成交供应商自身管理或沟通不利使员工通过各类渠道或以其他方式对采购人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以及因成交供应商服务质量或员工素质等原因有损采购人的社会公众形象、口碑等情况，成交供应商必须第一时间负责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并及时妥善处理，同时承担由此造成的声誉损失后果。采购人保留从经济、法律或其他形式向成交供应商追究责任的权利。
2、成交供应商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分包给第三人的或委托其他单位管理的，以及成交供应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影响合同履行的，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止本项目合同而无须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任何费用或承担其他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成交供应商有义务配合采购人做好相关单位的协调工作。
4、采购人有权对特殊项目和事宜另行确定安排。
